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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法人代表 王斌 联系人 吴雅楠

通信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 167号

联系电话 022-84509630 传真 / 邮编 300201

建设地点

输电线路位于河西区、东丽区境内，起点（兰清道 220kV变电

站）坐标：东经 117度 15分 47.210秒，北纬 39度 5分 3.376秒；

终点（东江道 110kV变电站）坐标：东经 117度 14分 17.959秒，

北纬 39度 4分 0.041秒。

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161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名称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文号

津环辐许可表

〔2020〕042号 时间
2022年 11月

21日
建设项目核准

部门
/ 文号 / 时间 /

初步设计

审批部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

司
文号

津电建设
〔2023〕70号 时间

2023年 9月
11日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天津市泰能电力开发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验收监测单位 天津市核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6081 环境保护

投资
40 环境保

护投资

占总投

资比例

0.7%

实际总投资

（万元）
6069.4 环境保护

投资
35 0.6%

环评阶段

项目建设内容

新建 110kV单回电缆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4.85km。

项目开

工日期
2023年 5月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
新建 110kV单回电缆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4.85km。

项目竣

工日期
2023年 10月

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1）2022年 2月 25日，取得《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关于天

津河西东江道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复核的批复》

（津电发展【2022】31号）；

（2）2022年 11月 21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关于兰

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津环辐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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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2020〕042号）。

（3）2023年 9月 11日，取得《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关于天

津河西东江道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复核的批复》（津电

建设〔2023〕70号）。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于 2023年 5月开工建设，

并于 2023年 10月竣工，现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等要

求，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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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

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验

收调查范围原则上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一致。本项目环评报告表（附

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中明确了评价范围。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调查范围如下：

表 2-1 验收调查范围

环境要素 调查范围

电磁 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m（水平距离）

噪声（施工期） 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0m（水平距离）

生态

进入生态敏感区的输电线路评价范围为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1000m 内的带状区域，其余输电线路段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

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 300m 内的带状区域。

环境

监测

因子

根据本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

环境监测因子见下表。

表 2-2环境监测因子一览表

序号 环境监测因子 监测指标及单位

1 工频电场 工频电场强度，kV/m

2 工频磁场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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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敏感

目标

（1）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电磁环境保护目标为调查范围内的住宅、学校、医院、办公楼、工厂等有公

众居住、工作或学习的建筑物；声环境保护目标为调查范围内的医院、学校、机

关、科研单位、住宅等对噪声敏感的建筑物或区域。

本项目环评报告表中运行期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保护目标。经现场踏勘可

知，本项目运行期环境敏感目标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即本项目输电线路两侧主

要为道路、绿化带，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2）生态敏感目标

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表，本项目涉及2处生态敏感目标：海河、新梅江公园

，具体空间位置关系见附图3、4。

本次验收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

2020）、《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津政发

[2018]21号）及《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决定》（2023年7月27日公布并实施）中相关规定对生态敏感区进行复核。经现

场踏勘及资料查阅，输电线路沿线无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

护地、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仅涉及海河河滨岸带生态保护红线。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决定》于

2023年7月27日公布并实施，关于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文件予以废止，故本项目

验收调查阶段生态敏感区不涉及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

综上所述，本项目验收调查阶段涉及生态敏感区为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海

河河滨岸带生态保护红线。

对比环评阶段，本项目验收调查阶段生态敏感区的变化情况见下表。

表 2-1 生态敏感目标变化情况一览表

环评阶段 验收调查阶段
变化

情况
变化原因

名称 类型 位置关系
名

称
类型 位置关系

海河
生态保

护红线

本项目涉及以顶管

隧道敷设方式（仅

穿缆）钻越海河 -
生态保护红线 ,穿
越长度约 250m。

本项目在生态保护

海河

生态

保护

红线

本项目涉及以隧道

敷设方式（仅穿

缆）钻越海河-生
态保护红线,，隧

道始发井位于环宇

道北侧，隧道接收

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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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内无新增施工

作业。

井位于海河南侧

80m 处，红线段穿

越长度约 250m。

本项目在生态保护

红线内无新增施工

作业。

新梅江

公园

永久性

保护生

态区域-
-规划城

市公园

本项目电缆管廊边

缘距离新梅江公园

东侧最近距离约

11m ， 不 涉 及 占

用。

/ / / 减少

《天津市人民

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

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管

理的决定》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公布并

实施，本项目

验收调查阶段

生态敏感区减

少新梅江公

园。

综上，本项目生态敏感目标减少，且不涉及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等发生变化，

导致进入新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或导致

新增的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因此，本项目敏感目标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调查

重点

（1）项目设计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建设内容；

（2）核查实际建设内容、方案设计变更情况和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3）环境敏感目标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5）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设

施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6）环境质量和环境监测因子达标情况；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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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验收执行标准

电

磁

环

境

标

准

根据相关技术规范，本次验收时采用项目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环境保

护标准作为验收标准。主要评价标准数值见下表。

表 3-1 电磁环境验收执行标准

监测因子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

工频电场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频率 f 为 0.05kHz）：

4kV/m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表 1
工频磁场 100μT

声

环

境

标

准

（1）声环境质量标准

根据《天津市声环境功能区划（2022 年修订版）》，本项目选线主要位于 2

类，相邻交通干线边界外 30m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即本项目声环境执行《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4a标准。

表 3-2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2）噪声排放标准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及本项目

环评报告表、环评批复文件，确认本项目施工期场界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详见下表。

表 3-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类别
噪声限值 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施工期 70 55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序号 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1
昼间

60
夜间

50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2 70 55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

其

他

标

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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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地理位置
输电线路选线：位于河西区、东丽区境内，起点为兰清道 220kV变

电站，终点为东江道 110kV变电站。工程地理位置图详见附图 1。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的实际建设情况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兰清道变电站至东江道变电站电缆线路工程，具体建设内容如

下：

1、工程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新建 110kV 单回电缆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4.85km；其中，东丽区涉及路径

长约 0.95km，河西区涉及路径长约 3.90km。

本项目仅新建输电线路，不涉及临时工程、公用工程等，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详

见下表。

表 4-1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一览表

类别
工程

组成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主体

工程

兰清道

至东江

道电缆

线路工

程

建设

规模

新建 110kV 单回电缆输电线路

路径总长约 4.85km；其中，东

丽区涉及路径长约 0.95km，河

西区涉及路径长约 3.90km。

与环评阶段一致 无

电缆

型号

(ZC)YJLW03-Z-64/110kV-1 ×

800mm2 型铜芯交联聚乙烯电

缆。

与环评阶段一致 无

敷设

方式

电缆均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

管廊中（本项目仅穿缆），其

中包括排管约 3.94km，顶管约

0.41km，顶管隧道约 0.41km，

站内夹层约 0.09km。

电缆均敷设于前期工程建

设的管廊中（本项目仅穿

缆），其中包括排管约

3.3km，顶管约 0.41km，

隧道约 1.05km，站内夹层

约 0.09km。

排管减少

0.64km，

隧道增加

0.64km。

具体工程量详见下表，线路路径见附图 2。

表 4-2 110kV 输电线路工程量一览表

名

称
线路分段 路径描述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

况

前期

工程线路形

式

路 径 长

度(km)
线路形式

路 径 长

度(km)
兰

清

道

至

东

江

道

电

兰清道
220kV 变
电站

（118 间
隔）—A

点

由兰清道新出 1
回 110kV 电缆，
出站排管敷设至
环宇道北侧，然
后沿月牙河东路
向南

110kV
单回电

缆（站

内夹层

与排管

敷设）

站内夹

层：

0.09
已建排

管：

0.72

110kV 单

回电缆

（站内夹

层、排管

敷设、隧

道）

站内夹

层：0.09
已建排

管：0.08
隧道：

0.64

环宇道
北侧至
A 点由
排管改
为隧道

天 津
河 西
复 兴
门 110
千 伏
输 变
电 工
程
（ 线

A 点—B
点

顶管隧道敷设过

海河至兴湾道

110kV
单回电

0.41
110kV 单

回电缆
0.41

A 点工

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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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

线

路

工

程

路 部
分）

缆（顶

管隧道

敷设）

（隧道敷

设）

建，经

隧道直

接穿越

至 B 点

B 点—C
点

排管敷设至大沽

南路北侧绿化带

110kV
单回电

缆（排

管敷

设）

0.28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设）

0.28 不变

市 政

道 路

土 建

通道

C 点—D
点

顶管敷设向西横
过大沽南路，再
南折顶管敷设横
过复兴河至郁江
道南侧绿化带

110kV
单回电

缆（顶

管敷

设）

0.21

110kV 单

回电缆

（顶管敷

设）

0.21 不变

D 点—E
点

沿郁江道向西排

管敷设至长泰河

东侧工井

110kV
单回电

缆（排

管敷

设）

0.40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设）

0.40 不变

E 点—F
点

顶管敷设过长泰

河

110kV
单回电

缆（顶

管敷

设）

0.20

110kV 单
回电缆
（顶管敷
设）

0.20 不变

F 点—G
点

沿郁江道向西排
管敷设至洞庭路
西侧绿化带，南
折至怒江道，沿
怒江道向西敷设
至春海路路口

110kV
单回电

缆（排

管敷

设）

1.78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设）

1.78 不变

G 点—H
点

南折沿春海路排

管敷设至岩峰道

路口

110kV
单回电
缆（排
管敷
设）

0.50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设）

0.50 不变

H 点—东

江道变电

站

东折沿岩峰道向

东排管敷设至东

江道变电站

110kV
单回电

缆（排

管敷

设）

0.26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设）

0.26 不变

天 津
河 西
东 江
道 110
千 伏
变 电
站 、
岩 峰
道
（ 春
海 路 -
洞 庭
路 ）
110 千
伏 线
路 工
程

本项目输电线路沿线主要交叉跨越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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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主要交叉跨越情况统计表

线路 被跨越物名称 次数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方式[1] 方式[1]

兰清道至东江道

电缆线路工程

环宇道 2 排管敷设钻越

1 次排管敷设钻

越、1 次隧道敷

设

2 次排管敷设改

为 1 次排管敷

设、1 次隧道敷

设

海河东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隧道敷设
排管敷设改为

隧道敷设

海河 1 顶管隧道敷设钻越 隧道敷设钻越 不建工井

台儿庄南路 1 顶管隧道敷设钻越 隧道敷设钻越 不变

玉湾路（即兴湾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排管敷设钻越 不变

地铁 1 号线 1 顶管敷设钻越 顶管敷设钻越 不变

大沽南路 1 顶管敷设钻越 顶管敷设钻越 不变

复兴河 1 顶管敷设钻越 顶管敷设钻越 不变

郁江道 1 排管敷设钻越 排管敷设钻越 不变

长泰河 1 顶管敷设钻越 顶管敷设钻越 不变

洞庭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排管敷设钻越 不变

崇江道 1 排管敷设钻越 排管敷设钻越 不变

怒江道 1 排管敷设钻越 排管敷设钻越 不变

崇岩东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排管敷设钻越 不变

内江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排管敷设钻越 不变

东江道 1 排管敷设钻越 排管敷设钻越 不变

注：[1]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敷设于由前期工程建设的现有管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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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输电线路沿线现场情况

春海路人行道内

洞庭路绿化带内
怒江道路内

岩峰道人行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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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输电线路沿线现场情况（续）

2、主要施工设备和施工工艺

本项目 110kV 电缆采用(ZC)YJLW03-Z-64/110kV-1×800mm²型铜芯交联聚乙烯电缆；

电缆全部利用已建电缆构筑物敷设，即电缆敷设于前期工程预留的排管、顶管和隧道通

兰清道北侧（环宇道）出线

郁江道绿化带内

大沽南路北侧绿化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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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位置。穿缆的施工工艺流程类似，具体如下：

电缆穿管敷设是将电缆穿进已建成的地下电力管廊。按作业性质分为以下阶段：前

期准备阶段，主要为利用现有道路，将电缆盘及相关施工机具运送至电缆工井附近，打

开两端电缆工井井盖，对电力排管内部进行疏通检查；电缆穿管阶段，由专业人员利用

施工机具将电缆穿进电力管廊内；整理扫尾阶段，主要为电缆敷设后，按设计要求将工

井内电缆固定，将排管口封好并进行扫尾工作；最后投入运行使用。施工过程产污主要

有牵引机、滚轮等机械产生的噪声及废电缆头等少量固体废物。

3公用工程

本项目输电线路工程运行期不需要供电、给排水、采暖等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

工程占地及总平面布置、输电线路路径

1.工程占地

本项目不新增永久占地。本项目临时占地主要包括电缆敷设区、材料堆放区等，临

时占地面积约为 1215m2（环评阶段为 1225m2），占地现状为道路及路侧便道、绿化

带。本项目不设置施工临时道路。

本项目占地情况详见下表。

表 4-4 工程占地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土地利用现状

类型

永久占地

（m²）
临时占地（m²） 变化情况

1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

线路工程

绿化带
无

环

评

25 验

收

15 减少 10m²
道路用地 1200 1200 不变

合计 环评 1225，验收 1215 减少 10m²

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中（仅穿缆），不涉及土石方工

程。

与环评阶段相比，临时占地面积减少 10m2，占地类型为绿化带。

2.总平面布置

新建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采取分段施工实施，建设单位以招标的方式确定专业的施

工单位，施工材料由施工单位分批次运至施工现场并及时组织施工安装，施工人员集中

住宿在施工单位的组织调配中心内，故不在线路沿线设置临时施工营地。

本项目施工场地主要为电缆敷设作业区，主用于放置电缆盘及相关施工机具，场地

现状主要为道路及路侧便道、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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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评阶段一致。

3.输电线路路径

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中，输电线路路径如下:

起点为兰清道 220kV变电站，线路终点为东江道 110kV变电站。由兰清道新出 1

回电缆，出站后利用已建 21孔排管敷设至环宇道北侧，再利用已建隧道沿月牙河东路

向南敷设过海河，过河后（海河南 80m处）继续利用已建 21孔排管敷设至闸房甬路与

兴湾道交口工井，之后利用已建 16+4孔排管沿闸房甬路敷设，北折至大沽南路绿化

带，利用顶管向西横过大沽南路，再南折利用顶管横过复兴河至绿化带，继续利用

16+4孔排管沿郁江道向西，利用顶管过长泰河，南折沿洞庭路西侧绿化带敷设，西折

郁江道敷设至春海路路口，南折利用春海路 21+4孔排管敷设至岩峰道路口，东折利用

岩峰道 15+2孔排管敷设至东江道变电站。线路路径详见附图 3。

与环评阶段相比，输电线路路径一致，但环宇道北侧开始沿月牙河东路至海河北由

利用已建 21孔排管敷设改为利用已建隧道敷设，隧道长度 0.64km。

项目环境保护投资

本项目投资总概算 608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万元，环保投资比例 0.7%；实际总

投资 606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5万元，环保投资比例 0.6%。主要用于施工期污染防

治及生态保护措施，环境管理与监测等费用，具体明细见下表。

表 4-5 实际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目 环保内容 投资（万元）

1 施工期噪声防治措施 降噪围挡 8
2 施工期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收集后定期清运 8
3 施工期生态保护措施 生态保护、恢复等 7
4 环境管理与监测费用 验收监测 12

合计 35

与原环评阶段相比，工程总投资略有减少，总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为部分线路穿缆由

利用现有排管改为利用现有隧道，穿缆工程量减少，时间缩短；环保投资减少主要是由于

临时占地面积减少，相应的生态恢复费用降低。

工程变更情况及变更原因

1、项目变更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和环评文件对比，本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

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与环评阶段变化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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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工程实际建成与环评阶段变化情况一览表

类别 环评阶段概况 实际建成概况 变化情况 变化原因

性质 新建 新建 无变化 --

规模

新建 110kV 单回电缆输电线

路路径总长约 4.85km；其

中，东丽区涉及路径长约

0.95km，河西区涉及路径长

约 3.90km。

新建 110kV 单回电缆输电线

路路径总长约 4.85km；其

中，东丽区涉及路径长约

0.95km，河西区涉及路径长

约 3.90km。

无变化 --

地点 天津市河西区、东丽区 天津市河西区、东丽区 无变化 --

生产工艺

电缆穿管敷设，输电线路全

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

廊中。

电缆穿管敷设，输电线路全

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

廊中。

无变化 --

防治污染、

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

项目仅穿缆，工程无土石方

开挖，临时占地尽可能利用

现状道路施工，过程中设置

边界线（绳、桩）等，限定

材料转运、设备安装和人员

活动的范围，严格规范施

工，以减轻生态扰动。

项目仅穿缆，工程无土石方

开挖，临时占地尽可能利用

现状道路施工，过程中设置

边界线（绳、桩）等，限定

材料转运、设备安装和人员

活动的范围，严格规范施

工，以减轻生态扰动。

无变化 --

根据上表对比情况可知，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内容相比，本项目的性质、地

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施工期采取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均未发生变更。

2、重大变动分析

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环办辐射[2016]84号）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7 本项目与重大变动清单对比一览表

序号 清单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涉及

重大变动

1 电压等级升高。
本项目输电线路电压等级为 110kV，

与原环评一致。
否

2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过原路径长

度的 30%。
本项目输电线路路径长度与原环评一

致。
否

3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 米的累

计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本项目实际建设输电线路未出现位移

超出 500m 的情况。
否

4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等发生变化，导致

进入新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本项目选线与原环评一致，不涉及进

入新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否

5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等发生变化，导致

新增的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

数量的 30%。

本项目输电线路路径与原环评一致，

评价范围内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未

发生变化，与原环评一致。

否

6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架空线路。
本项目不存在地下电缆改为架空线路

的情形。
否

根据上表对比情况分析，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未发生《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号）中所列任何一项，因此，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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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电磁、声、水、固体废物等）

2022年 10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委托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编制了《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其主要结论如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输电线路位于河西区、东丽区境内，起点为兰清道 220kV变电站，终点为东

江道 110kV变电站。

本项目新建 110kV单回电缆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4.85km；其中，东丽区涉及路径

长约 0.95km，河西区涉及路径长约 3.90km。

本项目电缆均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中，即本项目仅穿缆。

（2）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施工活动主要为电缆穿缆作业，且施工时间较短。

本项目仅在现有管廊中穿缆，无土石方工程，无扬尘产生；且不设置施工营地，施

工期无地表水环境影响。施工噪声主要来自牵引机、滚轮等产生的噪声，在建设单位采

取一系列有效隔声、降噪等措施后，施工期噪声可得到有效降低，穿缆施工时间较短，

噪声环境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即可消失；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过程可能

产生的废电缆头，为一般固体废物，收集后由物资部门统一进行回收，不会对周边环境

造成不利影响。

本项目无新增永久性占地，临时占地主要为穿缆敷设时电缆及施工材料堆放区等占

地。占地现状主要为道路及路侧便道、绿化带。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用的土地恢复原

貌。

本项目在现有隧道中敷设电缆（仅穿缆）钻越海河-生态保护红线。本项目穿缆作

业过程将该工井穿缆作业区设置于生态保护红线外，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永久占地

及临时占地。在采取严格限制施工边界等措施后，本项目不会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

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为电力输送，无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产生。

通过类比分析，本项目 110kV电缆线路运营期间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相应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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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施工期在采取污染防

治、生态保护等有效措施后可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并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恢复；运营

期无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产生，主要为电缆线路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电磁影响，

在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后，均可满足环境标准要求。综上所述，在建设单位保证环保

投资足额投入、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切实施行、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本项目的

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意见

2022年 11月 21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以津环辐许可表〔2020〕042号对《兰清道

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批文如下：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

究，批复如下：

一、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拟投资 6081万元，新建兰清道至东江道

电缆线路工程，线路起点兰清道 220kV 变电站，终点东江道 110kV变电站，共新建

110kV单回电缆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4.85km；其中东丽区涉及路径长约 0.95km，河西

区涉及路径长约 3.90km。2022年 11月 04日-2022年 11月 10日，我局将该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全本在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官网进行了受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

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和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

我局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

二、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对照环境影响报告表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措

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落实涉及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的各项保护、

修复和管控要求。对临时性占用的土地，应严格按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在项目

竣工前恢复或优化原使用功能，及时做好场地平整和植被恢复等工作。

2、严格落实控制电磁辐射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工程周围区域电磁辐射

水平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

3、项目应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降噪措施，确保项目区域声环境符合《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及其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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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扬尘、噪声、废

水、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实现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

6、加强公众沟通和科普宣传，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

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建设项目竣工后，应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

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四、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

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

设之前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

超过 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5 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分别

送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和天津市河西区生态环境局、天津市东丽区生

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

2022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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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附照片）

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环评批复文件中均提出了相关的环保措施和

建议，本次调查通过对输电线路周边公众走访及现场踏勘，核实了环境影响报

告表要求的施工期和调试期环保措施的实际落实情况，具体详见下表。

表 6-1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阶

段
影响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未落

实的原因

施

工

期

生态影响

生态避让，限定施工活动范围，控制

施工临时占地，临时挡护，固体废物

合理存放与处置，施工人员管理，动

植物及土壤水体保护等。

已落实环评提出的施工期生态

保护、恢复措施，将施工对生

态影响降至最低。

污染影响

施工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施工作

业时采取隔离、围挡等降噪措施，限

制车辆鸣笛，严格控制夜间施工等。

已落实，本项目施工期严格执

行了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噪声

污染防治措施，如禁止夜间施

工、采用低噪设备、加强管理

及设备维修保养、文明施工

等，确保了施工场界噪声满足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523-2011）。

施工垃圾：施工垃圾分类收集，分别

处置。

已落实环评提出的施工期施工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未造成二

次污染。

调

试

期

生态影响 / 本项目运行期无生态影响。

污染影响

电磁：合理设置电缆埋深及覆土厚

度，选择质量良好的电缆线材，规范

穿缆过程施工工艺。

已落实，本项目采用符合规范

的施工工艺和材料，根据验收

监测报告，输电线路沿线各测

点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

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8702-2014）表 1公
众曝露控制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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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评审批文件中要求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详见下表。

表 6-2 环评审批文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审批文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未落实的原因

1

严格落实涉及天津市生态保护红

线、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的

各项保护、修复和管控要求。对临

时性占用的土地，应严格按照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在项目竣工

前恢复或优化原使用功能，及时做

好场地平整和植被恢复等工作。

已落实，根据《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决

定》，关于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文件予以

废止，但本项目施工期间对环评阶段涉及

的永久性保护区域、生态保护红线予以严

格保护。本项目已对临时占地进行原址原

样恢复。

2

严格落实控制电磁辐射的各项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工程周围区域

电磁辐射水平符合《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8702-2014)要求。

已落实，本项目采用符合规范的施工工艺

和材料，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输电线路沿

线各测点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

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
2014）表 1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3

项目应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

降噪措施，确保项目区域声环境符

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及其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已落实。施工期采用低噪设备、隔声等降

噪措施，确保了项目区域声环境符合《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标

准限值要求。

4

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采取切实

可行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扬尘、噪

声、废水、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

已落实。已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加强

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采取有效防尘、降

噪和固废处置措施，未发生扰民情况。

5
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确保环保设

施正常运转，实现各项污染物稳定

达标排放。

已落实。已设专职环保人员负责本项目运

行后的环境管理工作，根据验收监测报

告，输电线路沿线各测点处工频电场强

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2014）表 1公众曝露控

制限值。

6

加强公众沟通和科普宣传，及时解

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

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已落实。本项目及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

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未发生环

保投诉事件。

三同

时制

度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建设项目竣工

后，应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

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

后，方可投入使用。

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批

复文件要求；本项目于 2023年 5月开

工，距环评文件获得批复时间不足 5年，

建设内容不涉及重大变更，做到环境保护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入使用。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投入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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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1和表 6-2可见，本项目认真落实了环评报告表以及环评批复中提

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各类环保措施和处理效果能够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和

批复中提出的要求。本项目输电线路沿线植被恢复情况见图 6-1。

春海路绿化带 郁江道绿化带

洞庭路路绿化带 大沽南路绿化带

图 6-1输电线路沿线植被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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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附监测点位图）

电

磁

环

境

监

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1、监测因子

根据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次验收电磁环境监测因子如下：

①工频电场：工频电场强度，kV/m；

②工频磁场：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2、监测频次

1次/监测点位。

在输变电工程正常运行时间内进行监测，每个监测点连续监测 5次，每次监

测时间不小于 15s，并读取稳定状态的最大值。若仪器读数起伏较大，应当延长

监测时间。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1、监测方法：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2、监测布点：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输变电》（HJ705-2020）及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中布点方法。监

测点位图见附图 2。

以地下输电电缆线路中心正上方的地面为起点，沿垂直于线路方向进行，监

测点间距为 1m，顺序测至电缆管廊一侧边缘外延 5m处为止。具体监测点位见附

图 2。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1、监测单位：天津市核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监测时间：2023年 11月 30日

3、监测环境条件：晴，温度-3℃~-2℃，湿度 18%-26%

监测环境条件满足《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

2013）中规定的环境条件要求（无雨、无雾、无雪天气，环境湿度在 80%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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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设备见下表。

表 7-1电磁环境监测仪器一览表

仪器名称 性能指标
检定/校准机构

及检定有效期

电磁辐射仪 SMP160
探头：工频 WP40016WP100169
仪器编号：主机编号：HR-DCFS-01
探头编号：HR-DCGP-01

工作频率：1Hz～
400kHz；
测量范围：磁场：

0.5nT～10mT，电场：

4mV/m～100kV/m；

上海市计量测

试技术研究院

华东国家计量

测试中心

/2023.01.05 至
2024.01.04

2、运行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实际运行电压已达到设计额定电压等级，实际运行工

况见下表。

表 7-2 监测时工况负荷情况一览表

工程名称 项目组成 监测时间 电压（kV） 电流（A）

兰清道至东

江道电缆线

路工程

新建 110kV
单回电缆输

电线路路径

总长约

4.85km。

2023 年 11
月 30日 110 26.04

监测结果分析

1、监测结果

本项目 110kV 电缆线路断面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7-3 110kV 电缆线路监测断面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

测点

序号
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

工频电场强

度（V/m）

工频磁感应

强度（μT）
E11-1

兰清道变电

站北侧（环

宇道）出线

处断面

地下电缆中心正上方 0.55 0.17
E11-2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0m 0.73 0.12
E11-3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1m 0.86 0.08
E11-4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2m 0.84 0.06
E11-5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3m 0.82 0.05
E11-6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4m 0.83 0.04
E11-7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5m 0.88 0.05
E12-1

海河东路南

绿化带断面

地下电缆中心正上方 0.03 0.003
E12-2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0m 0.03 0.003
E12-3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1m 0.03 0.003
E12-4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2m 0.03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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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5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3m 0.03 0.003
E12-6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4m 0.03 0.003
E12-7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5m 0.03 0.003
E13-1

兴湾道断面

地下电缆中心正上方 0.03 0.07
E13-2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0m 0.02 0.02
E13-3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1m 0.03 0.02
E13-4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2m 0.03 0.01
E13-5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3m 0.03 0.01
E13-6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4m 0.02 0.01
E13-7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5m 0.01 0.008
E14-1

郁江道南绿

化带断面

地下电缆中心正上方 0.05 0.006
E14-2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0m 0.03 0.005
E14-3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1m 0.03 0.005
E14-4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2m 0.03 0.004
E14-5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3m 0.01 0.005
E14-6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4m 0.01 0.005
E14-7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南侧 5m 0.01 0.005
E15-1

怒江道南侧

绿化带断面

地下电缆中心正上方 0.33 0.11
E15-2 距电缆管廊边缘南侧 0m 0.30 0.06
E15-3 距电缆管廊边缘南侧 1m 0.31 0.06
E15-4 距电缆管廊边缘南侧 2m 0.30 0.05
E15-5 距电缆管廊边缘南侧 3m 0.27 0.05
E15-6 距电缆管廊边缘南侧 4m 0.28 0.04
E15-7 距电缆管廊边缘南侧 5m 0.26 0.04
E16-1

春海路断面

地下电缆中心正上方 11.04 0.04
E16-2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0m 2.11 0.03
E16-3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1m 1.76 0.02
E16-4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2m 1.37 0.02
E16-5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3m 0.93 0.02
E16-6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4m 0.56 0.02
E16-7 距电缆管廊边缘东侧 5m 0.22 0.02

标准限值 4000 100
2、监测结果分析

监测结果表明， 110kV 电缆线路监测断面测点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0.01V/m~11.04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03μT~0.17μT，均能够满足《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声

环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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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监

测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

监测仪器及工况

/
监测结果分析

/

监测质量控制内容

为保证监测数据的有效性，项目验收阶段环境监测委托天津市核人检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进行监测（CMA 证书编号：180221340116，资质有效期至 2024 年 9 月 10

日）。

参加本次验收监测的采样、分析人员均取得天津市核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批准

的持证上岗证。

电磁监测分析过程中按照规范实行全过程质量保证，实验室的计量仪器定期进行检

定（包括自校准）和期间核查，需要控制温度、湿度条件的实验室配备了相应的设备和

设施且监控手段有效。实验室所报送的数据根据情况采取空白值、精密度、准确度、校

准曲线、加标回收等质控手段，所有原始记录经过采样人、审核人、复核人三级审核，

报送报告组由报告编制人、审核人审定后，最后由授权签字人批准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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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影响

1、自然生态影响调查

本项目施工活动主要为电缆穿缆作业，即在现有管廊中敷设电缆

（仅穿缆），无土石方开挖。

本项目无新增永久占地，临时占地主要为穿缆敷设时电缆及施工

材料堆放区等占地。占地现状主要为道路及路侧便道、绿化带。根据

现状调查，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及时进行了土地平整及植被的恢复。

本项目生态调查范围内未见有需要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动物出

现，仅有一般鸟类等较为常见的动物。项目施工期较短，建设单位通

过严格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未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明显不

利影响。

2、生态敏感区调查

对照《天津市生态用地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经现场踏勘，本项

目在现有隧道中敷设电缆，钻越海河-生态保护红线，工程仅穿缆，

不涉及土建施工。隧道始发井位于环宇道北侧，隧道接收井位于海河

南侧 80m处，均设置于生态保护红线外，具体位置详见附图 3。

本项目施工期已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采取生态

避让措施，即在穿缆作业过程中将穿缆作业区设置于生态保护红线

外，不在生态敏感区内新增临时占地，同时将施工活动限制在生态敏

感区域外。

本项目施工未影响所涉及生态敏感区域的主导生态功能，未对其

生态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3、生态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

本项目无土石方作业，基本无水土流失影响，调查结果表明，项

目施工临时占地已按原有土地功能进行了土地平整及植被的恢复，降

低了项目施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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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影响

1、施工噪声影响

施工过程中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的维护与管理，现场敷设

电缆时，轻装慢放，禁止当日 22 时至次日 6 时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

施工作业，施工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办理了开工登记手续。项目施工期

认真落实报告表和批复提出的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没有噪声扰

民方面投诉，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2、施工废水影响

本项目仅为电缆穿缆施工，不涉及土建工程，且不设施工营地，

无施工废水产生。

3、施工固体废物影响

根据《天津市工程渣土排放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和《天津市建筑

垃圾工程渣土管理规定》有关规定，建设单位采取了如下固废处置措

施：（1）施工现场的施工垃圾和生活垃圾，设置密闭式垃圾站集中

存放，及时清运。（2）施工期间的工程废弃物及时清运，按规定路

线运输，运输车辆按有关要求配装密闭装置；（3）工程承包单位对

施工人员加强教育和管理，做到了不随意乱丢废物，并设立环保卫生

监督监察人员，避免污染环境，影响市容。施工固体废物均合理处

置，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调

试

期

生态影响

输电线路沿线植被主要为道路两侧绿化带，线路运行维护期间，

通过规范维修及巡检人员行为，合理选择巡检期，减小对周边生态环

境造成影响。

污染影响

1、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输电线路采用地下电缆，通过建设单位选择质量良好的电

缆线材，施工过程中规范穿缆过程中的施工工艺，减少了对电缆线材

最外侧绝缘层的损伤，验收监测结果表明，输电线路沿线各测点的工

频电场、工频磁场测值均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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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1、施工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由施工单位负责，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和工程质量监理制，设

环保兼职。建设单位负责施工期环境保护的监督，并将有关环境保护、文明施工的内容

列入相关施工文件中，公司设立了环保管理机构，设有环保专职。

2、运行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对运行期环境保护进行监督管理，公司设有专

职环保人员负责本项目运行后的环境管理工作，及时掌握工程附近的电磁、声环境状

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管理上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项目建成投入调试后，由天津市核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工程电磁环境进行了

竣工环保验收监测。项目运行期有环保投诉时，建设单位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

测。由于输变电项目尚未列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可暂不执行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相关要求，建议结合国家电网公司环境保护相关规定和《输变电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制定监测计划如下：

表 9-1 运行期监测计划

阶

段

监测

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运

行

期

电磁
电缆线路中心线正

上方及衰减断面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根据电力行业环保规

范确定、公众反映时

不定期监测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表 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建设单位建立了环保设施运行台帐，各项环保档案资料（如环境影响报告、环评批

复等）及时归档，由档案管理员统一管理，负责登记归档并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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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状况分析

经过调查核实，施工期及调试期环境管理状况较好，认真落实、实施了环境影响报

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环保措施。

（1）建设单位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健全。

（2）环境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完善。

（3）环保工作管理规范。本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环保“三同时”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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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

1.工程概况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投资 6069.4万元，新建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

路工程（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中），线路起点兰清道 220kV

变电站，终点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共新建 110kV 单回电缆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4.85km；其中东丽区涉及路径长约 0.95km，河西区涉及路径长约 3.90km。项目实施

后，东江道 110kV变电站上级电源由来自同一变电站变为来自不同变电站，可提高供电

可靠性。

工程实际建设 110kV单回电缆线路路径长度约 4.85km，与环评报告一致，未发生

重大变动。

2.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在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提出了较全面的

施工期及运行期环境保护措施，这些环保措施在工程实际建设和调试中均已得到落实，

总体达到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3.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建设单位针对施工期的各类环境影响分别采取了防治措施。根据实际调查，建设单

位对施工期污染采取的措施有效，施工期未对环境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2）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施工建设及调试阶段很好地落实了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措施，施工场地和临

时占地已进行土地平整、植被恢复，未发现施工场地和临时占地破坏生态环境及造成水

土流失问题的现象。

（3）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调试期间，所有测点处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均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4.验收调查总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施工期和调试阶段均已经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

件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经调查核实，工程采取的环保措施有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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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污染物均达标排放，工程建设产生的环境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建议兰清道至东江道

电缆线路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建议

（1）运行期加强输电线路的日常维护工作，确保各项环保指标稳定达标。

（2）按照《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文件要求，运行期

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保障发挥环境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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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天津创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 项目代码 无 建设地点

天津市河西区、东丽区境内，起点：兰

清道 220kV 变电站，终点：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

行业类别别

（分类管理名录）
五十五、核与辐射 161、输变电工程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地理经纬度

起点（兰清道 220kV 变电站）坐标：东

经 117 度 15 分 47.210 秒，北纬 39 度 5
分 3.376 秒；终点（东江道 110kV 变电

站）坐标：东经 117 度 14 分 17.959 秒，

北纬 39 度 4 分 0.041 秒。

设计生产能力 新建 110kV单回电缆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4.85km 实际生产能力
新建 110kV单回电缆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4.85km
环评单位 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 津环辐许可表〔2020〕042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3年 5月 竣工日期 2023年 10月 排污许可证

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天津市泰能电力开发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排污

许可证编号
/

验收单位 天津创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天津市核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

工况
正常运行

投资总概算（万元） 6081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

元）
40 所占比例（%） 0.7

实际总投资（万元） 6069.4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35 所占比例（%） 0.6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万

元）
/ 噪声治理（万

元）
8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8 绿化及生态（万

元）
12 其他（万

元）
7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全年

运营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20103803329192X 验收时间 2023年 11月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

（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产生

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老

带新”削减量

（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

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挥发性有机物

与项目有关

的其他特征

污染因子

工频电场 ≤11.04V/m 4kV/m
工频磁场 ≤0.17μT 100μT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

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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